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０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股本总额

５９８

，

７４８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发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８６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２ ０８＊＊＊＊＊６９４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罗荣玥 吕鑫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５５８８８８－６７１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６３００９

七、备查文件

１．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公告编号：

2012-049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鑫集团

"

）通知，顺鑫集团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期间，累计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4,389,7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1%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增持人：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

、增持目的及计划：顺鑫集团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1%

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3

、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

4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

1

）、前次增持情况

顺鑫集团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

2,896,020

股份，平均成交价

格

9.45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2

）、本次增持情况

2012

年

12

月

5

日，顺鑫集团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1,493,760

股，平均成交价格

10.03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41%

。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顺鑫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389,7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1%

。 本次增持后

顺鑫集团合计共持有公司股份

210,483,7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

。

5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

增持的股份将按有关规定进行锁定。 本次股东增持股份不影响本公司上市公司地位。

6

、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根据增持计划，顺鑫集团拟自首笔增持事实发生之日（

2012

年

12

月

4

日）

起

12

个月内，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1%

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未

设定其他实施条件。

7

、其它说明：控股股东顺鑫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

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顺鑫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做出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139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2-047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6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

书，该通知显示：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恒康

"

）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87,

300,000

股公司股份已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解除质押，本次解除质押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9%

。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600247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

2012-037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起停牌。经与有关各方初步论证和协商，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重大资产收购，公司正就具体方案与相关方磋商。 截至本公告发布

之日，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各项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公司已聘请中介机构，各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

产收购涉及各项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继续停牌

5

个交易日，公司将在

5

个交易日后公布进展情

况。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6

日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丰泽

B

份额（

150061

）

暂停交易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 已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

www.phfund.com

）发布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

A

开放申购

与赎回业务的公告》、《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和《鹏华丰泽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

B

份额（

150061

）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丰泽

B

（场内代码：

150061

，场内简称：丰泽

B

）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

和

2012

年

12

月

10

日实施停牌，并拟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复牌。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7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高鸿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

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

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７７７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高鸿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鸿股份 指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公司股票

本报告书

、

本报告 指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信息披露准则第

１５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

报告书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８

亿元

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３５４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０２７３９７８３３２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

经营期限：不定期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宏利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刘惠文 男 董事长 中国 天津 否

刘振宇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否

孙泉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否

Ｍａｒｃ

Ｈｏｗａｒｄ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男 董事 美国 台湾 美国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 Ｃｏｏｋ

男 董事 加拿大 香港 加拿大

杜汶高 男 董事 美国 香港 美国

汪丁丁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大连 否

周小明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孔晓艳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天津 否

范小云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天津 否

缪钧伟 男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刘青山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傅国庆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张萍 女 督察长 中国 北京 否

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高鸿股份的目的

本公司基于对高鸿股份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预测，以财务投资为目的，运用旗下管理的某资产管理计

划的委托资产，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高鸿股份总股本

５．７０％

的股权。 本公司作为委托资产管理人，已获

得委托资产管理人的授权对于上述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利（包括股东表决权），均由本公司依法自主行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

本公司在未来

１２

月内不再增持高鸿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前不持有高鸿股份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高鸿股份

２

，

９４１

万股

Ａ

股股份，占高鸿股份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５．７０ ％

。

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向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的九名投资者发行股份，

１８

，

３０４

万股， 发行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５１

，

５９４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１２０

，

２０４

，

８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０７９

，

４３４

，

８００．００

元。

１．

本次高鸿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股份数量情况：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认购资金

＠

（

万元

）

占发行后高

鸿股份总股

本比例

（

％

）

１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６．１２ ２

，

９４０ １７

，

９９２．８０ ５．７０％

２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１

，

８００ １１

，

０１６．００ ３．４９％

３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１

，

９６０ １１

，

９９５．２０ ３．８０％

４

中关村兴业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８２０ ５

，

０１８．４０ １．５９％

５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２

，

９７３ １８

，

１９４．７６ ５．７６％

６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８２０ ５

，

０１８．４０ １．５９％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２

，

４５０ １４

，

９９４．００ ４．７５％

８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１

，

６００ ９

，

７９２．００ ３．１０％

９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２

，

９４１ １７

，

９９８．９２ ５．７０％

２．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高鸿股份的书面缴款通知，按照高鸿股份与保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

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高鸿股份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高鸿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６．１２

元

／

股。

４．

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

１

）高鸿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１５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案。

（

２

）高鸿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８．８７

元

／

股，拟募集资金总额

为不超过

１３６

，

３７４

万元。

（

３

）高鸿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调

整方案。

（

４

）高鸿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调整

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６．１２

元

／

股，拟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１１６

，

３７４

万元。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９０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５．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共

９

名特定投资者中，高鸿股份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外其他

８

名投资者，深圳市

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关村兴业（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钢投资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承诺，认购高鸿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自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高鸿股份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认购的

２９４０

万股股份自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６．

最近一年又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的其他安排

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与高鸿股份之间的其他安排。

二、非公开发行认购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合同的基本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甲方：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高鸿股份

２

，

９４１

万股

Ａ

股股份，占发行后高鸿股份总股本的

５．７０％

。

３

、转让价款及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股权款为

１７

，

９９８．９２

万元，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４

、协议签订时间

非公开发行认购合同签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股份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高鸿股份股票自本次新增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该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高鸿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知

识经济产业园

Ａ－１－６３

号

股票简称 高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

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 已 发 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９４１

万股 变动比例

：

５．７０％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 东 权 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未 清 偿 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 除 公 司 为 其 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 损 害 公 司 利 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名称（签章）：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高鸿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２１

层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２１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３８８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高鸿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鸿股份 指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公司股票

本报告书

、

本报告 指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信息披露准则第

１５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

报告书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２１

层

注册资本：

１．３

亿元

法定代表人：赵如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１１３４０５１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４０３００７１７８６９１２５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从事基金管理、发起设立基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准许和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

景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

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赵如冰 男 董事长 中国 深圳 无

罗德城 男 董事 中国

（

香港

）

香港 无

杨平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许义明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

香港

）

深圳 无

李晓西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伍同明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

香港

）

香港 无

靳庆军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黄海洲 男 监事 中国 深圳 无

郭慧娜 女 监事 中国

（

香港

）

香港 无

邵媛媛 女 监事 中国 深圳 无

邓体顺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

香港

）

深圳 无

吴建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深圳 无

刘焕喜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深圳 无

黄卫明 男 督察长 中国 深圳 无

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高鸿股份的目的

景顺长城基金基于对高鸿股份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预测，以财务投资为目的，运用旗下管理的《景顺长

城基金

－

昆仑信托

－１

号投资组合资产管理合同》的委托资产，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高鸿股份总股本

５．７６％

的股权。 景顺长城基金作为委托资产管理人，已获得资产委托人的授权，对于上述投资所形成的股东

权利（包括股东表决权），均由本公司依法自主行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

景顺长城基金在未来

１２

月内不再增持高鸿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景顺长城基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前不持有高鸿股份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高鸿股份

２９７３

万股

Ａ

股股份，占高鸿股份已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５．７６％

。

景顺长城基金是依据《景顺长城基金

－

昆仑信托

－１

号投资组合资产管理合同》认购高鸿股份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

１

、委托人：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资产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资产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

、合同期限：一年半（

１８

个月）

５

、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仅限于定向增发），债券和现金等固定收益类品种。

６

、股东权利的行使：资产委托人授权资产管理人以资产管理人名义，代表资产委托人利益行使委托财

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其他权利。

７

、签约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二、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向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的九名投资者发行股份，

１８

，

３０４

万股， 发行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５１

，

５９４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１２０

，

２０４

，

８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０７９

，

４３４

，

８００．００

元。

１．

本次高鸿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股份数量情况：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认购资金

（

万元

）

占发行后高

鸿股份总股

本比例

（

％

）

１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６．１２ ２

，

９４０ １７

，

９９２．８０ ５．７０％

２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１

，

８００ １１

，

０１６．００ ３．４９％

３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１

，

９６０ １１

，

９９５．２０ ３．８０％

４

中关村兴业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８２０ ５

，

０１８．４０ １．５９％

５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２

，

９７３ １８

，

１９４．７６ ５．７６％

６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８２０ ５

，

０１８．４０ １．５９％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２

，

４５０ １４

，

９９４．００ ４．７５％

８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１

，

６００ ９

，

７９２．００ ３．１０％

９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２ ２

，

９４１ １７

，

９９８．９２ ５．７０％

２．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高鸿股份的书面缴款通知，按照高鸿股份与保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

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高鸿股份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高鸿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６．１２

元

／

股。

４．

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

１

）高鸿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１５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案。

（

２

）高鸿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８．８７

元

／

股，拟募集资金总额

为不超过

１３６

，

３７４

万元。

（

３

）高鸿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调

整方案。

（

４

）高鸿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调整

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６．１２

元

／

股，拟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１１６

，

３７４

万元。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９０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５．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共

９

名特定投资者中，高鸿股份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外其他

８

名投资者，深圳市

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关村兴业（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钢投资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承诺，认购高鸿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自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高鸿股份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认购的

２９４０

万股股份自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６．

最近一年又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的其他安排

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与高鸿股份之间的其他安排。

三、非公开发行认购合同主要内容

景顺长城基金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合同的基本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甲方：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高鸿股份

２９７３

万股

Ａ

股股份，占发行后高鸿股份总股本的

５．７６％

。

３

、转让价款及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股权款为

１８

，

１９４．７６

万元，景顺长城基金以现金方式支付。

４

、协议签订时间

非公开发行认购合同签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股份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高鸿股份股票自本次新增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该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高鸿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知

识经济产业园

Ａ－１－６３

号

股票简称 高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

广场第一座

２１

层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 已 发 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

，

９７３

万股 变动比例

：

５．７６％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 东 权 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未 清 偿 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 除 公 司 为 其 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 损 害 公 司 利 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自然人）姓名：

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７３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９０

号”文核准，核准本公司以不低于

６．１２

元

／

股的价格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２０

，

２０４

，

８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净额为

１

，

０７９

，

４３４

，

８００．００

元，以上募集

资金到位后，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３５

号《验资报告》，

验资确认。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源支行开立了账户、公司的子公司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已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开立了账户，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

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源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子公司大唐高鸿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一、上述三家银行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

１

） 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开立的专户账号为：

７１１３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３３７＊＊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专户项目资金余额为 人民币

２８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

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人民币 贰亿捌仟零叁拾陆万元整）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２

）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源支行开立的专户账号为：

０１０９１５６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０９００３９＊＊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专户项目资金

４１９

，

８７４

，

８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

公司电子商务项目（项目计划募集资余总额人民币（大写）肆亿壹仟玖佰捌拾柒万肆仟捌佰元整）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３

）公司子公司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通信”）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开立的专户账号为：

账号为

７７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２１１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叁亿柒仟玖佰贰拾万元。该

专户仅用于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建设及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源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以下统称为：开户行

二、专户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如公司计划以通知存款或存

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公司承诺上述通知存款或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并通知国信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三、公司、高鸿通信、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公司将积极督促高鸿通信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存放利率，高鸿通信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以定期存款等方式存放募集

资金，金额和期限由高鸿通信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而定。 公司和高鸿通信将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

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存单不得质押。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支取。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和高鸿

通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及高鸿通信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

作。

国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高鸿通信、开户行应当配合国信证

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及高鸿通信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群伟、陈伟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

高鸿通信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公司和高鸿通信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信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公司和高鸿通信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高鸿通信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国信证

券。

六、公司、高鸿通信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的，发行人及开户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

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高鸿通信和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

户情形的，公司、高鸿通信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国信证券发现公司、高鸿通信、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公司、高鸿通信、国信证券、开户行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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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获得

扶持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筑通工

"

）于近日收到《四川雅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给

予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扶持资金的批复》【雅工园函

[2012]77

号】的文件，新筑通工将获得扶持资金共

计

1560.60

万元。 上述款项已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到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该笔扶持资金的财务处理方式为：拟将收到的扶持资金

1560.60

万元

列入公司

2012

年度营业外收入项目并计入

2012

年度损益（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确认的为准），预计不影响公

司已披露的

2012

年度业绩预计。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